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贯彻实施《境外就业中介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厅函[2002]20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境外就业中介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 2002 年 5 月 14 日以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 15 号令公布，并于 7 月 1 日

开始实施。为做好《规定》的贯彻实施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认真学习《规定》，制定贯彻落实措施 

 《规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的配套规章，

对于规范和发展境外就业中介机构，维护境外就业人员合法权益，建立和完善与

国际惯例接轨的境外就业体制，扩大就业市场，配合实施“走出去”战略，都具

有重要意义。各省区市劳动保障部门要组织有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全面理解和

正确掌握《规定》的各项要求，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贯彻落实《规定》的具体

实施办法，确保《规定》的全面贯彻和实施。 

  二、 切实将《规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规定》对境外就业中介机构申办程序和管理、境外就业中介的经营范围和职

责义务、境外就业劳动合同和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协议的确认和备案、境外就业广

告审批、境外就业中介许可证年审、境外就业中介备用金制度等作了原则规定。

各省区市劳动保障部门要按照《规定》要求，尽快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明确境外

就业工作行政管理机构，选配具有相应法律、外语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工作人

员，做好现有境外就业服务机构重新申请许可证和登记注册工作，并做好审批从

事境外就业活动申请的准备工作。为切实履行好对境外就业中介机构的管理与监

督职能,目前行政管理机构中同时承担境外就业中介服务的，要将其中介服务职

能划分出去。请各省区市劳动保障部门于 2002 年 8 月 31 日前，将贯彻落实《规

定》的方案和工作计划报我部国际合作司。 

  三、 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 

  各地要将贯彻落实《规定》与清理整顿境外就业中介市场秩序结合起来。按

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的通知》（国发[2000]25 号）和《规定》



的要求，与当地公安、工商行政等部门密切配合，对境外就业中介市场进行一次

清理整顿，严肃查处非法境外就业中介活动；对经过批准的境外就业服务机构，

要加强监督、管理和检查，规范境外就业中介行为，发现问题要及时查处，确保

境外就业中介市场的良好秩序，切实维护境外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四、 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各省区市劳动保障部门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进行

咨询服务和宣传动员。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以及其他市场信息

网络等媒介的舆论导向作用，广泛宣传境外就业中介管理的有关制度和政策，提

高广大求职者对非法境外就业中介的甄别能力，增强境外就业中介机构执行境外

就业中介市场有关政策制度的自觉性，扩大境外就业中介机构的社会认知度，为

《规定》的贯彻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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